
 

附表七                       切結書 

用途：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證明 

器

材

資

訊 

申請人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等規定，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證明如下： 

器材名稱 廠牌 型號 

   

切

結

事

項 

項目 內容 

資通安全 
保證不以所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證明之無線射頻硬體功能審驗合格，對外宣稱其資通安全
檢測合格。 

□審驗資料
保密 

□不適用 

保證本產品尚未於國內、外公開陳列、販賣，基於保密需求，申請將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
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器材名稱、□廠牌、型號、□審驗證明、□外觀照片、□不含內部及電
路板照片之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外接電源、配件之外觀照片；完全最終產品之□廠牌、型號、
□外觀照片；□其他：                   設定保密，保密期限至：    年    月    日止，若
保密期間對外販賣本產品，將於公開販賣前，函知原驗證機關(構)停止保密。 

□低功率射
頻器材 

□不適用 

保證每一上市銷售之低功率射頻器材皆隨附正體中文使用手冊或說明書，且所附之使用手冊或說
明書之內容與驗證機關（構）審驗合格，符合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 3.8 規定之版本相符。 

□無線資訊
傳輸設備 

□不適用 

保證使用手冊或說明書應載明事項，除依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 3.8 規定外，並標示下列事項：

□應避免影響附近雷達系統之操作。 
□高增益指向性天線只得應用於固定式點對點系統。 

□須專業安
裝之器材 

□不適用 

保證本同時提供多組功率並可搭配不同增益天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下列事項： 

一、須經專業工程人員安裝及設定，始得設置使用，且不得直接販售給一般消費者。 
二、使用手冊及器材本體明顯處標示前款文字。 
三、使用手冊包含所有必要資訊以指導專業工程人員正確安裝及設定該產品。 

□遙控無人
機 

□不適用 

保證於包裝盒內檢附下列宣導規定: 

一、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含空拍機及遙控無人機)為維護飛航安全，在機場四
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含空拍機及遙控無人機)，違者將處新
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詳情請至民航局網站> 「民航業務」 > 「無人機專
區」 > 「機場四周禁止施放有礙飛航安全物體(含空拍機及遙控無人機)」專區查詢。 

二、民航局 106 年 05 月 09 日站務場字第 1065009776 號函。 

□無線多媒
體機上盒 

□不適用 

一、保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請書之製造廠商與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產品驗證登錄
或型式認可之生產廠場相符，且所申請型式認證之無線網路多媒體機上盒或影視棒內，無提
供未經授權影視音節目及頻道之韌體或APK 等程式之預載或下載連結。 

二、保證無代理或經銷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從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OTT-TV)及
其中間投入服務或相關商業服務(如「預載」大陸地區 OTT TV 應用程式（app）)情形。 

三、保證於每一上市銷售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體明顯處標示「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不接取未經
授權影音節目及頻道或安裝相關韌體、APK 等程式。」正體中文警語。 

□平板電腦
或智慧型
電視 

□不適用 

保證無代理或經銷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從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OTT-TV)及其中
間投入服務或相關商業服務(如「預載」大陸地區 OTT TV 應用程式（app）)情形。 

□符合聲明
宣告 

□不適用 

□保證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符合適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技術規範規定。 
□保證本電信管制射頻器材等同適用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技術規範規定。 
□保證檢附文件之器材名稱、廠牌、型號、規格及檢驗報告等資料與申請書之器材資訊相符。 
□保證檢附之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經原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申請者授權同意使用。 

立切結書人保證以上事項，如有違反切結事項，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第 22 條第 3 項第 8 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時，願由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廢止審驗證明，並願承擔一
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立切結書人 

公司、商號、本國自然人名稱： 
負責人或經授權之管理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外國人為國籍與護照號碼)： 
營業所地址(或戶籍地址)： 

 (法人須加蓋公司大小章或機關關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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